评分标准
	评审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投标报价
	30分
	采购人设置投标报价最高限价，各投标人有效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，否则，其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。
1、评标基准价的确定=所有效投标人的最低报价（含扣除后价格）；
2、投标报价得分=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（含扣除后价格）×30分，评分过程中，数据的计算过程和计算结果均保留两位小数，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。


	技术性能指标及质保
	60分
	所投产品的技术性能完全满足技术要求的得55分；技术要求标注“★”的条款必须满足，否则为无效标；技术要求一般条款每有一项不满足的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注：产品所有技术要求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，否则视为不响应。
所有产品免费质保2年；质保期每延长一年加1分，最高得分5分。
注：提供响应承诺书加盖公章

	业绩
	10分
	提供自2019年1月1日以来，所投产品在三甲医院的供货合同，每提供一个得2分，满分10分。
注：
1、提供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，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2、医院等级证明须提供医院官方网站截图或国家卫健委网站查询截图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未按上述要求提供的或提供的不符要求的，不得分。



